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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提交材料清单

　　一、资格条件材料

1.初级专业技术资格

（1）有效身份证件原件。

（2）参评学历的毕业证书或学位证书原件及相关学历验证报告，学历验证报告二维码需在扫描验证的有效期内。2001年以前取得学历学位或各级党校学历无法提供在线验证报告的，需提供相应的毕业生登记表原件。

　　（3）聘任材料原件。事业单位人员提供聘用合同原件及岗位级别聘用确认表或工资审批表（二者提供一项即可）；企业人员提供劳动合同原件。

　 2.中级、副高级专业技术资格

　　（1）有效身份证件原件。

（2）参评学历的毕业证书或学位证书原件及相关学历验证报告，学历验证报告二维码需在扫描验证的有效期内。2001年以前取得学历学位或各级党校学历无法提供在线验证报告的，需提供相应的毕业生登记表原件。
　　（3）现专业技术资格证书原件。无法提供现专业技术资格证书的，需提供专业技术资格认定表或评审表原件。

　　（4）聘任材料原件。事业单位人员提供事业单位岗位级别聘用确认表、工资审批表（二者提供一项即可）；企业人员提供劳动合同原件。
　　（5）破格申报人员提供材料。连续三年获得县级年度考核优秀的人员需提供相关年度考核登记表原件；其他人员需提供专家推荐材料原件、专家职称证书及评审表复印件、身份证复印件及联系电话（加盖单位公章）。

　　（6）同级改职人员需出具在现专业技术岗位工作满1年证明材料（加盖单位公章）。

　二、业绩及继续教育学习材料

1.业绩材料：在申报系统中上传的各项论文著作、科研项目、专利、工作业绩、荣誉奖项等有关证明材料原件（审核后返还）。

2.继续教育学习证明材料：《吉林省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证书》纸质版。
　三、报表报告

　　1.《2024年吉林省专业技术资格评审一览表》1份，由申报系统导出，A3纸单面打印（加盖单位公章）。

2.执业资格证书、考试合格证书（申报有行业准入要求和考评结合的系列提供）。
3.单位推荐报告（推荐函）。

4.事业单位年度考核表。
5.诚信承诺书。
